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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

2015-041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

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人民币802.09亿元、人民币626.45亿元，上

述数据将于中国保监会网站（www.circ.gov.cn）公布。

上述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数据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056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 �公告编号：临

2015-053

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免去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崔晓峰先生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行董事职责，经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控股股东研究，提议免去崔晓峰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公司于2015年9月14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1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免去崔晓峰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董事会

同意崔晓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该事项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运作。

公司将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尽快按照法定程序提名新的董事候选人，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111

证券简称：北方稀土 编号：（临）

2015

—

022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第二大股东所持公司部分

股份质押及解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9月11日，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嘉鑫有限公司（香港）发来的《关于嘉鑫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及

解押的函》， 嘉鑫有限公司（香港） 于近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6,90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分两批

（12,070万股、4,830万股）质押给西部信托有限公司。同时，嘉鑫有限公司（香港）将其原质押给西部

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16,80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分两批 （12,000万股、4,800万股） 解除了质

押。 质押及解押双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及解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嘉鑫有限公司（香港）持有本公司329,532,853� � � � �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9.07%。 本次质押及解押后，嘉鑫有限公司（香港）目前质押本公司股份

16,900万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1.28%，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65%。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403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2015-021

号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立案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10月2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

书》（编号：豫调查通字1359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法违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

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过程中，目前尚无新的进展。如公司因该立案调查事项被中

国证监会最终认定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公司将

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

B

股）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公告编号：

2015-045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领赔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关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 穗中法金民初字第10、11、198、272、360、362、384、386、483、

583、594、609、628、629、650、677、683、684-685、701、712、729、734、745、755、792、805、809、844、

892、920、927、998、1000、1015、1033、1034、1036、1039、1041、1044、1070、1099、1185、1187、1188、

1198-1200、1228、1253、1261-1263、1265-1266、1282、1305号案；（2014） 穗中法金民初字第4-5、

7-8、17-21、23、25-29、38-51、83、87-98、113号案；（2015） 穗中法金民初字第29-34、36-37、40、

42-57、62-69、71-75、77-79、81-84、86-89、91-92、94-106、108-111、113、115-117、120-121、

124-126、129-131、133、135-137、139-141、144-157、159-177、179-188、192-210、212-251号案，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2013）穗中法金民初字第10号1、11号1、198号1、629号1、1099号1《民事

判决书》（详情请见公司于2015年9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现公司为了有效履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付款义务，特对符合条件的

原告受领赔偿款的相关事项作出如下公告：

一、申请资料

1、请上述符合条件的原告于2015年9月29日前将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中国工商银行卡复印件（为了

保证身份证号码与银行卡的对应关系，银行卡必须是中国工商银行的银行卡）快递到以下地址或扫描发

邮件到以下邮箱：

公司：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64号

收件人：李博特、黄玉芬

电话：（0757）82805395，82966028

邮箱：libote1@gmail.com，fslhyf@163.com

2、原告代理律师如要代原告领取赔偿款的，需要提交经过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律师本人身

份证复印件、律师本人中国工商银行卡复印件。

二、咨询电话

联系人：李博特、黄玉芬

电话：（0757）82805395，82966028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658

股票简称：电子城 公告编号：临

2015-023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2015年2月1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及2015年4月16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拟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并分别于2015年2月14日和2015年4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刊登了相关公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下发的《接受注册通知

书》（中市协注[2015]MTN381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明

确，公司本次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12亿元，注册额度自交易商协会发出《接受注册通知书》之日起2年内

有效，由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

据，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2个月内完成。

公司将根据上述通知要求， 并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册规则》及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及有关规则指引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048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2015-064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积极响应及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

相关事项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于2015年7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增

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0)：公司董事长宋广菊女士和董事兼副总经理刘平先生计划

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截至目前，上述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5年7月 14日，为尽快落实上述增持承诺，董事刘平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合竞价系统以均

价10.95元/股买入公司股票5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董事增持公司股票相关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1)。

2015�年 9�月14日， 宋广菊女士以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从二级市

场以均价8.14元/股购买公司股票420,900股。

截至公告日，公司董事长宋广菊女士和董事兼副总经理刘平先生的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成，

并承诺自增持之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管理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购公司股份，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302

证券简称：标准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6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9月14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准集团” ）《关于增

持标准股份股票的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增持情况：

标准集团于2015年9月10日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方式增持本公司股票100万股， 成交净额

702万元，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数的0.289%。本次增持前标准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146,834,652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2.437%。 本次增持后标准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147,834,6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726%。

二、增持计划进展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5�年7月8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精神以及本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公告的《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7）。 标准集团拟通过定向资管计划增持

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1600万元，标准集团已分别于2015年7�月28日、8月31日通过证券公司定向

资产管理方式增持本公司股票101万股，成交金额794万元（公告编号：2015-021、2015-025），本次增

持成交金额702万元，三次合计成交金额1496万元。

二、标准集团后续增持计划：

标准集团计划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自2015年7月10日三个月内起增持金

额不低于1600万元（含本次已增持的股份）。

三、其他事项：

（一）标准集团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

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三） 公司将继续关注标准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600900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2015－057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资产收购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已于2015年

6月13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5日起停牌，并于2015年7月15日发

布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司于2015年8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2015年8月14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根

据重组工作进程，公司预计无法在停牌后3个月内复牌，公司于2015年8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递交了继续停牌申

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15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两个月；公司于2015年9月8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召开

了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 公司管理层就重大资产重组有关问题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了深入广泛的

交流。 停牌期间，公司均按时披露了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一、重组框架介绍

（一）主要交易对方

主要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也可能包括独立第三方，但尚未最终确定。

（二）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方式可能包括发行股份、支付现金、承接债务或上述方式的组合购买股权，但尚未最终确

定。

（三）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是三峡金沙江川云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云公司” ）不低于70%的股权。

（四）重组框架协议介绍

公司已与交易对方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签订了《重组意向框架协议》，公司以发行

股份、支付现金、承接债务或上述方式的组合购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所持有的川云公司70%股权，

最终交易对价支付方式将以双方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予以确定。

（五）配套融资

配套融资额不超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额的60%。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完成如下事项：

（一）公司正在积极研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宜,�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 截

至目前，具体重组方案、交易对方、标的资产范围尚在论证、沟通中。

（二）公司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签订了《重组意向框架协议》，拟购买其持有的川云公司70%

股权。

（三）中介机构正在有序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公司尚未与财务顾问签订重组服务协议。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因重组方案需取得国家相关部门的原则认可；此外，本次重组涉及金额特别巨大，标的资产的评估、

审计工作，以及土地处置等问题较为复杂。 方案仍存在不确定性，预计无法按期复牌。

四、继续停牌时间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

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

案》，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15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600900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2015－058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完成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5年5月6日审议通

过《关于发行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有关事项的议案》。2015年8月20日，公司接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5]MTN358号），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60亿

元人民币，自该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

2015年9月11日，公司完成了2015年第一期中期票据（以下简称本期中票）的发行。 本期中票发行

总额为30亿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4.5%，期限为10年，单位面值100元人民币，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投资者除外）；募集资金主要是用于偿还到期债务，以改善公

司债务结构，进一步增强公司实力。 本期中票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联席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 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以附息方式公开发行。 本期中票发行结束后，公司待偿还中期票据总额为30亿元人民币。

本期中票发行的有关文件在上海清算所网站和中国货币网公告，网址分别为www.shclearing.com

和www.chinamoney.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429

，

200429

证券简称：粤高速

A

、

B

公告编号：

2015-053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15年9月14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9月13日———2015年9月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5年9月14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

13日15:00至2015年9月1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2号利通广场45层）。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朱战良先生。

6、会议通知刊登在2015年8月28日、29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7、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81人， 代表股份639,850,72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1,257,117,748股的

50.9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4人，代表股份573,320,0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5.61%；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37人，代表股份66,530,6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29%。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38人，代表股份621,208,347股，占公司 A�股股东表决权股份 908,367,748�

股的68.3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人，代表股份556,211,470股，占公司 A�股股东表决权股份的

61.2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8人，代表股份64,996,877股，占公司 A�股股东表决权股份的7.16%。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3人，代表股份 18,642,378股，占公司 B�股股东表决权股份348,750,000股

的5.3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4人，代表股份17,108,628股，占公司 B�股股东表决权股份的4.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1,533,750股，占公司 B�股股东表决权股份的0.44%。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638,493,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83%；反对1,057,0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17%；弃权

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20,301,9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6.99%；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14%；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8,191,7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84%；反对15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02%；弃权0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编制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年度-2017年度）>的议

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638,493,7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9.83%；反对1,057,0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17%；弃权

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20,301,9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6.99%；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14%；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8,191,7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84%；反对15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02%；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25,136,8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反对1,057,005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4%；弃权0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826,1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5.19%；反对15,785,4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81%；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463,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3.25%；反对14,879,0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3.96%；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四）审议通过《关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

易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523,5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91%；反对16,088,0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09%；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160,7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96%；反对15,181,6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24%；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五）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

议案》

本议案逐项表决情况如下：

1．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具体事项

1.1� �交易对方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1.2� �交易标的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1.3� �交易价格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1.4�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相关事项

1.4.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1.4.2� �发行方式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1.4.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1.4.4�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1.4.5� �发行数量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1.4.6� �锁定期安排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1.4.7� �上市地点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1.4.8� �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当中

全部为中小股东。

1.5�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的现金支付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1.6�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安排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1.7� �人员安排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1.8�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1.9� �违约责任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1.10�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2．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

2.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2.2� �发行方式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2.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2.4�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2.5�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89,895,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32%；反对16,715,7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68%；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533,0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38%；反对15,809,3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83%；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2.6� �锁定期安排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2.7� �上市地点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2.8� �募集资金用途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89,895,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32%；反对16,715,7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68%；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533,0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38%；反对15,809,3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83%；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2.9�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2.10� �决议有效期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六）审议通过《关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和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89,895,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32%；反对16,715,7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68%；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533,0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38%；反对15,809,3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83%；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八）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九）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之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十）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之盈利补偿协议〉的议

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之盈利补偿协议〉的议

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亚东复星亚联投资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623,137,5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7.43%；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57%；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20,301,9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6.99%；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14%；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44%；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42%；弃权0

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09,780,6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9%；反对16,413,133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1%；弃权0股。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西藏赢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623,137,5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7.43%；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57%；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20,301,9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6.99%；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14%；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44%；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42%；弃权0

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09,780,6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9%；反对16,413,133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1%；弃权0股。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623,137,5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7.43%；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57%；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20,301,9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96.99%；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14%；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44%；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42%；弃权0

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09,780,6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9%；反对16,413,133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1%；弃权0股。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0,198,4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4.60%；反对16,413,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5.40%；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362,8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94%；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83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2.66%；反对15,506,7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55%；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

事宜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1,141,9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5.02%；反对16,063,0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98%；弃

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7,656,1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81.77%；反对906,4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0.85%；弃权0

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485,7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3.25%；反对15,156,6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14.14%；弃权0

股。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非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当中全部为中小股东。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沈凌玉 姚继伟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关于召开二〇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二〇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4、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材料。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